
國立清華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114-07 

項目名稱 資通安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機制作業 

承辦單位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校務資訊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資安暨個資管理委員會 

（一）成立「資安暨個資管理委員會」負責個人資料保護制度之建

立及推動事宜，以確認本政策能被實施並配置相當資源。每

年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以確保個人資

料之安全維護整體持續改善。 

（二）為確保本校之矯正措施有效運作，應確實落實管理審查機制，

至少每年舉行ㄧ次資安暨個資管理委員會會議，並確實討論

下列議題： 

1.個資保護政策與程序書之審查。 

2.落實個資保護之評估項目。 

3.不符合項目及矯正措施。 

4.稽核結果。 

5.個資保護目標之達成。 

6.風險評鑑結果及風險處理計畫辦理情形。 

7.持續改善之可能議題。 

二、個人資料檔案清查與風險管理程序 

（一）各單位應就業務之流程，屬於個人資料作業、流程及範圍內

進行個人資料識別、清查與盤點。 

（二）各單位每年進行個人資料盤點作業時，應依據各單位處理個

人資料之業務流程及內容，進行個人資料鑑別與盤點作業，

並將所鑑別之個人資料，填具於「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

目彙整表」中列管。 

（三）個人資料風險評鑑作業於每年辦理個人資料內部稽核活動前

執行，並於作業後彙整各單位之風險評鑑結果完成「個人資

料風險評估表」，並撰擬「風險評估報告」，陳報「資安暨個

資管理委員會」審議。 

三、個人資料事件管理 

（一）事件等級主要依據個人資料發生之性質及對本校、當事人（個

人資料主體）造成影響程度分類。 

（二）本校所有人員發現疑似個人資料事件，應依個人資料事件通

報流程通報權責人員，進行後續處置。 



控制重點

【預定完

成日期】 

【可量化 

標示】 

一、每年是否至少舉行一次資安暨個資管理委員會。 

二、每年是否辦理個人資料檔案清查與風險管理程序。 

法令依據 一、個人資料保護法。 

二、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 

三、國立清華大學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 

四、個人資料保護政策。 

使用表單 一、國立清華大學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機制相關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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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作業流程圖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機制作業 
 
一、 個人資料檔案清查與風險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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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個人資料盤點 

個人資料流程鑑別 

隱私衝擊分析 

個人資料風險評鑑 

個人資料風險管理 

監控與審查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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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資料事件管理 
 

發現個人資料事件

事件等級為3級
以上事件

填寫「FO-PIMS-2-
05-01個人資料安全
事件通報處理紀錄
表」後通報行政小

組

內部自行控管填寫
「PO-PIMS-2-05-01
個人資料安全事件

通報處理紀錄
表」，查明事件

初步查明後以適當
方式通知當事人接受本校說明

透過申訴管道進行申訴

提升事件等級

否

否

否

是

是

秘書處準備
媒體聲明或
召開記者會

進行案件後續處理

大眾傳播媒體
已揭露

案件已處理完成

通報本校行政小組
處理結果，並完成
「FO-2-05-01個人
資料安全事件通報

處理紀錄表」

1日以內完成個資事
件檢討報告，並將
處理結果以適當方

式通知當事人

否

否

是

是

接獲通報

追蹤處
理情形

協助提供
處理事件

支援

否是

應於1小時以內通報

事件管理單位 行政小組/秘書處

4
小
時
以
內
完
成

2
小
時
以
內
完
成

是

事件發現人員或機關

當事人

結束

接獲結案通知

屬於事件管理
單位

• 判定事件管理單位，
由指定之單位進行處
理

• 依法律規定或相關行
政規定由行政小組通
報主管機關

是

否

應於1小時以內

1
小
時
以
內

需要電腦、
網路等鑑識

支援

接受本校說明

是

否

受指定之事件管理單位
依後續流程進行事件處理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持續
改善程序書」完成「矯正

措施處理表」作業

事件等級3以上，依據「個人
資料保護持續改善程序書」
開立「矯正措施處理表」

判定資安/校安事件

連繫通知相關
權責單位依資
安/校安系統
相關程序通報

是

否

大眾傳播媒體
已揭露

是

否

「FO-PIMS-2-05-01個人資料安
全事件通報處理紀錄表」加註通

報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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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4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計算機與通訊中心校務資訊組 

作業類別(項目)：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機制作業 

評估期間：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114年 07月 29日 
 

評估/控制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

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 

 

 

    

二、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 

(一)每年是否至少舉行一次資安暨個資管

理委員會。 

(二)每年是否辦理個人資料檔案清查與風

險管理程序。 

 

 

 

 

 

 

 

    

改善措施欄： 

填表人：                複核：                   一級主管：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

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

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

施。 

 


